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婚字第57號

原      告  林妍   

（下稱原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高畑靖（日本國人，

（下稱被告）          本籍：住日本國福島縣喜多方市松山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婚

字第155號裁定移送本院，本院於民國110年7月7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離婚及其效力，依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

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

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第50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係本國籍，被告國籍則為日本

國，兩造於日本國之平成元年（按即民國78年）8月7日於日

本福島縣結婚，經新竹縣警察局據亞東關係協會函及檢附結

婚登記表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有新竹○○○○○○○

○○109年5月1日竹縣豐戶字第1090000806號函暨所附之警

局函文上開、結婚登記表影本等件（見移送卷第31至35頁）

可證。兩造無共同之本國法，然在臺灣登記結婚，婚後雖分

隔異地，堪認臺灣與兩造婚姻有最切關係，故本件離婚事件

應適用中華民國法律，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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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

第2款定有明文。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於家事訴訟事件準

用之。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

訴之主張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上可認

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

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

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者請求在同一程序加以解決，

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本件原告

原訴請確認兩造間之婚姻無效，嗣於於訴狀送達後，變更請

求訴請離婚，經核該變更之訴與原訴之請求權，俱係源於兩

造間之婚姻關係，二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則原告所為訴

之變更，於法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家事事件法第

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

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兩造雖有夫妻登記之名，卻無共營夫妻

生活，無實質夫妻之實，兩造迄今推往過去已分居近長達10

年以上之久，也嘗試聯絡被告，但完全聯絡不上，被告也完

全不聞不問，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9款、第2項規定請

求離婚等語。

二、被告經合法送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陳述或聲明（經原告聲請後依法公示送達）。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

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

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 項定有明

文。上開條文規定之立法意旨，在符合現代多元化社會之

需要，使裁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其判斷之標準為婚姻

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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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之希望，不可依主觀的標準，即從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

意欲之主觀面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

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

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

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婚姻係夫妻以組織家庭共同生活

為目的，此共同生活體，須夫妻共同經營生活，倘事實上

已未互動多時，雙方誠摰互信之感情基礎已經不復存在，

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顯然難期修復，雙方共同生活的婚

姻目的已經不能達成，應可認係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定

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至於婚姻如有難以維持之重大

事由，於夫妻雙方就該事由均須負責時，應比較衡量雙方

之有責程度，僅責任較輕之一方得向責任較重之他方請求

離婚，如雙方之有責程度相同，則雙方均得請求離婚，始

符民法第1052條第2 項規定之立法本旨（最高法院95年度

第5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二）原告主張兩造為夫妻，現婚姻關係存續中等情，業據其提

出與其陳述相符之結婚登記表影本等件為證（見移送券第

13至17頁），並有法院依職權向新竹○○○○○○○○○

調閱兩造辦理結婚登記之相關資料，經該所以前揭函覆在

卷可佐。且經本院依查詢原告之個人戶籍資料（見卷第15

頁），觀之原告配偶欄記載姓名為被告，核與原告主張情

節相符，自堪信為真實。

（三）原告主張被告於十多年前即音訊全無，致兩造婚後雙方長

期分隔兩地生活，業已失去聯繫等情，經原告到庭陳述明

確。且證人即原告之子蕭國芳亦到庭證述：原告是我母

親，被告與我沒有關係。（問：兩造的婚姻生活狀況如

何？）兩造都沒有同住。（問：被告的實際住所、聯繫方

式？）都不知道，沒有辦法聯繫。（問：兩造都沒有同

住？）是。（問：你認為兩造的婚姻關係是否還能維持下

去？）沒有辦法，兩造分居很久，沒有夫妻之實等語明確

（見卷第28、29頁）。另法院向內政部移民署查調被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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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國日期紀錄，查知無被告以在台配偶即原告為依親對

象之入出境資料即在台居留相關資料，此有內政部移民署

109年4月30日移署資字第1090045356號函文在卷可稽（見

移送券第29頁）。且本院依原告提出結婚登記表（與戶政

資料相同）被告之日本國所載之住所資料，函請外交部囑

託送達移轉管轄裁定之司法文件，經駐日本代表處以109

年8月5日日領字第10910150150號函覆依址寄送無法送達

之情，亦有該函暨所附之退件信封等件（見移送卷第55至

58頁）可證。而被告經合法通知，對於原告主張之情事，

未到庭答辯，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足見原告主張

兩造長期分居生活，已無聯繫等情，堪信為真實。

（四）本件被告未顧及原告之感受，兩造婚後即失去聯繫，致兩

造分居多年，毫無互動，無從聯絡，已與婚姻之本質有

違。兩造之婚姻既已生破綻，而達難以繼續維持之程度，

本院認被告對此可歸責，依前揭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052

條第2項訴請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至原告另主張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9款規定，訴請離

婚，因原告本於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9款及同條第2項數

項離婚事由提起離婚之訴，係合併提起數宗形成之訴，可

致同一之法律效果，其訴訟標的雖有數項，而僅有單一之

聲明，本院既認其中一項訴訟標的為有理由，自可即為原

告勝訴之判決，就其餘訴訟標的即無再予審酌之必要，併

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

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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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30　　日

                                書　記　官　林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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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婚字第57號
原      告  林妍    
（下稱原告）          




被      告  高畑靖（日本國人，
（下稱被告）          本籍：住日本國福島縣喜多方市松山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婚字第155號裁定移送本院，本院於民國110年7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離婚及其效力，依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50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係本國籍，被告國籍則為日本國，兩造於日本國之平成元年（按即民國78年）8月7日於日本福島縣結婚，經新竹縣警察局據亞東關係協會函及檢附結婚登記表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有新竹○○○○○○○○○109年5月1日竹縣豐戶字第1090000806號函暨所附之警局函文上開、結婚登記表影本等件（見移送卷第31至35頁）可證。兩造無共同之本國法，然在臺灣登記結婚，婚後雖分隔異地，堪認臺灣與兩造婚姻有最切關係，故本件離婚事件應適用中華民國法律，合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款定有明文。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張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者請求在同一程序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本件原告原訴請確認兩造間之婚姻無效，嗣於於訴狀送達後，變更請求訴請離婚，經核該變更之訴與原訴之請求權，俱係源於兩造間之婚姻關係，二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則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於法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兩造雖有夫妻登記之名，卻無共營夫妻生活，無實質夫妻之實，兩造迄今推往過去已分居近長達10年以上之久，也嘗試聯絡被告，但完全聯絡不上，被告也完全不聞不問，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9款、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等語。
二、被告經合法送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或聲明（經原告聲請後依法公示送達）。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 項定有明文。上開條文規定之立法意旨，在符合現代多元化社會之需要，使裁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其判斷之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不可依主觀的標準，即從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主觀面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 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婚姻係夫妻以組織家庭共同生活為目的，此共同生活體，須夫妻共同經營生活，倘事實上已未互動多時，雙方誠摰互信之感情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顯然難期修復，雙方共同生活的婚姻目的已經不能達成，應可認係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至於婚姻如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於夫妻雙方就該事由均須負責時，應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僅責任較輕之一方得向責任較重之他方請求離婚，如雙方之有責程度相同，則雙方均得請求離婚，始符民法第1052條第2 項規定之立法本旨（最高法院95年度第5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二）原告主張兩造為夫妻，現婚姻關係存續中等情，業據其提出與其陳述相符之結婚登記表影本等件為證（見移送券第13至17頁），並有法院依職權向新竹○○○○○○○○○調閱兩造辦理結婚登記之相關資料，經該所以前揭函覆在卷可佐。且經本院依查詢原告之個人戶籍資料（見卷第15頁），觀之原告配偶欄記載姓名為被告，核與原告主張情節相符，自堪信為真實。
（三）原告主張被告於十多年前即音訊全無，致兩造婚後雙方長期分隔兩地生活，業已失去聯繫等情，經原告到庭陳述明確。且證人即原告之子蕭國芳亦到庭證述：原告是我母親，被告與我沒有關係。（問：兩造的婚姻生活狀況如何？）兩造都沒有同住。（問：被告的實際住所、聯繫方式？）都不知道，沒有辦法聯繫。（問：兩造都沒有同住？）是。（問：你認為兩造的婚姻關係是否還能維持下去？）沒有辦法，兩造分居很久，沒有夫妻之實等語明確（見卷第28、29頁）。另法院向內政部移民署查調被告之入出國日期紀錄，查知無被告以在台配偶即原告為依親對象之入出境資料即在台居留相關資料，此有內政部移民署109年4月30日移署資字第1090045356號函文在卷可稽（見移送券第29頁）。且本院依原告提出結婚登記表（與戶政資料相同）被告之日本國所載之住所資料，函請外交部囑託送達移轉管轄裁定之司法文件，經駐日本代表處以109 年8月5日日領字第10910150150號函覆依址寄送無法送達之情，亦有該函暨所附之退件信封等件（見移送卷第55至58頁）可證。而被告經合法通知，對於原告主張之情事，未到庭答辯，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足見原告主張兩造長期分居生活，已無聯繫等情，堪信為真實。
（四）本件被告未顧及原告之感受，兩造婚後即失去聯繫，致兩造分居多年，毫無互動，無從聯絡，已與婚姻之本質有違。兩造之婚姻既已生破綻，而達難以繼續維持之程度，本院認被告對此可歸責，依前揭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訴請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至原告另主張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9款規定，訴請離婚，因原告本於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9款及同條第2項數項離婚事由提起離婚之訴，係合併提起數宗形成之訴，可致同一之法律效果，其訴訟標的雖有數項，而僅有單一之聲明，本院既認其中一項訴訟標的為有理由，自可即為原告勝訴之判決，就其餘訴訟標的即無再予審酌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30　　日
                                書　記　官　林毓青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婚字第57號

原      告  林妍    

（下稱原告）          





被      告  高畑靖（日本國人，

（下稱被告）          本籍：住日本國福島縣喜多方市松山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婚

字第155號裁定移送本院，本院於民國110年7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離婚及其效力，依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

    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

    ，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0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係本國籍，被告國籍則為日本國，

    兩造於日本國之平成元年（按即民國78年）8月7日於日本福

    島縣結婚，經新竹縣警察局據亞東關係協會函及檢附結婚登

    記表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有新竹○○○○○○○○○109年5月1

    日竹縣豐戶字第1090000806號函暨所附之警局函文上開、結

    婚登記表影本等件（見移送卷第31至35頁）可證。兩造無共

    同之本國法，然在臺灣登記結婚，婚後雖分隔異地，堪認臺

    灣與兩造婚姻有最切關係，故本件離婚事件應適用中華民國

    法律，合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

    第2款定有明文。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於家事訴訟事件準

    用之。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

    訴之主張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上可認

    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

    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

    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者請求在同一程序加以解決，

    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本件原告

    原訴請確認兩造間之婚姻無效，嗣於於訴狀送達後，變更請

    求訴請離婚，經核該變更之訴與原訴之請求權，俱係源於兩

    造間之婚姻關係，二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則原告所為訴

    之變更，於法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家事事件法第

    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

    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兩造雖有夫妻登記之名，卻無共營夫妻

    生活，無實質夫妻之實，兩造迄今推往過去已分居近長達10

    年以上之久，也嘗試聯絡被告，但完全聯絡不上，被告也完

    全不聞不問，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9款、第2項規定請

    求離婚等語。

二、被告經合法送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陳述或聲明（經原告聲請後依法公示送達）。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

      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

      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 項定有明文

      。上開條文規定之立法意旨，在符合現代多元化社會之需

      要，使裁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其判斷之標準為婚姻是

      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

      之希望，不可依主觀的標準，即從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意

      欲之主觀面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

      姻之事實，是否已達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

      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 號

      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婚姻係夫妻以組織家庭共同生活為

      目的，此共同生活體，須夫妻共同經營生活，倘事實上已

      未互動多時，雙方誠摰互信之感情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依

      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顯然難期修復，雙方共同生活的婚姻

      目的已經不能達成，應可認係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定難

      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至於婚姻如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

      由，於夫妻雙方就該事由均須負責時，應比較衡量雙方之

      有責程度，僅責任較輕之一方得向責任較重之他方請求離

      婚，如雙方之有責程度相同，則雙方均得請求離婚，始符

      民法第1052條第2 項規定之立法本旨（最高法院95年度第

      5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二）原告主張兩造為夫妻，現婚姻關係存續中等情，業據其提

      出與其陳述相符之結婚登記表影本等件為證（見移送券第

      13至17頁），並有法院依職權向新竹○○○○○○○○○調閱兩造

      辦理結婚登記之相關資料，經該所以前揭函覆在卷可佐。

      且經本院依查詢原告之個人戶籍資料（見卷第15頁），觀

      之原告配偶欄記載姓名為被告，核與原告主張情節相符，

      自堪信為真實。

（三）原告主張被告於十多年前即音訊全無，致兩造婚後雙方長

      期分隔兩地生活，業已失去聯繫等情，經原告到庭陳述明

      確。且證人即原告之子蕭國芳亦到庭證述：原告是我母親

      ，被告與我沒有關係。（問：兩造的婚姻生活狀況如何？

      ）兩造都沒有同住。（問：被告的實際住所、聯繫方式？

      ）都不知道，沒有辦法聯繫。（問：兩造都沒有同住？）

      是。（問：你認為兩造的婚姻關係是否還能維持下去？）

      沒有辦法，兩造分居很久，沒有夫妻之實等語明確（見卷

      第28、29頁）。另法院向內政部移民署查調被告之入出國

      日期紀錄，查知無被告以在台配偶即原告為依親對象之入

      出境資料即在台居留相關資料，此有內政部移民署109年4

      月30日移署資字第1090045356號函文在卷可稽（見移送券

      第29頁）。且本院依原告提出結婚登記表（與戶政資料相

      同）被告之日本國所載之住所資料，函請外交部囑託送達

      移轉管轄裁定之司法文件，經駐日本代表處以109 年8月5

      日日領字第10910150150號函覆依址寄送無法送達之情，

      亦有該函暨所附之退件信封等件（見移送卷第55至58頁）

      可證。而被告經合法通知，對於原告主張之情事，未到庭

      答辯，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足見原告主張兩造長

      期分居生活，已無聯繫等情，堪信為真實。

（四）本件被告未顧及原告之感受，兩造婚後即失去聯繫，致兩

      造分居多年，毫無互動，無從聯絡，已與婚姻之本質有違

      。兩造之婚姻既已生破綻，而達難以繼續維持之程度，本

      院認被告對此可歸責，依前揭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

      第2項訴請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至原告另主張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9款規定，訴請離婚

      ，因原告本於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9款及同條第2項數項

      離婚事由提起離婚之訴，係合併提起數宗形成之訴，可致

      同一之法律效果，其訴訟標的雖有數項，而僅有單一之聲

      明，本院既認其中一項訴訟標的為有理由，自可即為原告

      勝訴之判決，就其餘訴訟標的即無再予審酌之必要，併此

      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

    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30　　日

                                書　記　官　林毓青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婚字第57號

原      告  林妍    

（下稱原告）          





被      告  高畑靖（日本國人，

（下稱被告）          本籍：住日本國福島縣喜多方市松山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婚字第155號裁定移送本院，本院於民國110年7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離婚及其效力，依協議時或起訴時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50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係本國籍，被告國籍則為日本國，兩造於日本國之平成元年（按即民國78年）8月7日於日本福島縣結婚，經新竹縣警察局據亞東關係協會函及檢附結婚登記表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有新竹○○○○○○○○○109年5月1日竹縣豐戶字第1090000806號函暨所附之警局函文上開、結婚登記表影本等件（見移送卷第31至35頁）可證。兩造無共同之本國法，然在臺灣登記結婚，婚後雖分隔異地，堪認臺灣與兩造婚姻有最切關係，故本件離婚事件應適用中華民國法律，合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款定有明文。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張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者請求在同一程序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本件原告原訴請確認兩造間之婚姻無效，嗣於於訴狀送達後，變更請求訴請離婚，經核該變更之訴與原訴之請求權，俱係源於兩造間之婚姻關係，二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則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於法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兩造雖有夫妻登記之名，卻無共營夫妻生活，無實質夫妻之實，兩造迄今推往過去已分居近長達10年以上之久，也嘗試聯絡被告，但完全聯絡不上，被告也完全不聞不問，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9款、第2項規定請求離婚等語。

二、被告經合法送達，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或聲明（經原告聲請後依法公示送達）。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 項定有明文。上開條文規定之立法意旨，在符合現代多元化社會之需要，使裁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其判斷之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不可依主觀的標準，即從原告已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主觀面加以認定，而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 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婚姻係夫妻以組織家庭共同生活為目的，此共同生活體，須夫妻共同經營生活，倘事實上已未互動多時，雙方誠摰互信之感情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依一般人之生活經驗，顯然難期修復，雙方共同生活的婚姻目的已經不能達成，應可認係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至於婚姻如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於夫妻雙方就該事由均須負責時，應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僅責任較輕之一方得向責任較重之他方請求離婚，如雙方之有責程度相同，則雙方均得請求離婚，始符民法第1052條第2 項規定之立法本旨（最高法院95年度第5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二）原告主張兩造為夫妻，現婚姻關係存續中等情，業據其提出與其陳述相符之結婚登記表影本等件為證（見移送券第13至17頁），並有法院依職權向新竹○○○○○○○○○調閱兩造辦理結婚登記之相關資料，經該所以前揭函覆在卷可佐。且經本院依查詢原告之個人戶籍資料（見卷第15頁），觀之原告配偶欄記載姓名為被告，核與原告主張情節相符，自堪信為真實。

（三）原告主張被告於十多年前即音訊全無，致兩造婚後雙方長期分隔兩地生活，業已失去聯繫等情，經原告到庭陳述明確。且證人即原告之子蕭國芳亦到庭證述：原告是我母親，被告與我沒有關係。（問：兩造的婚姻生活狀況如何？）兩造都沒有同住。（問：被告的實際住所、聯繫方式？）都不知道，沒有辦法聯繫。（問：兩造都沒有同住？）是。（問：你認為兩造的婚姻關係是否還能維持下去？）沒有辦法，兩造分居很久，沒有夫妻之實等語明確（見卷第28、29頁）。另法院向內政部移民署查調被告之入出國日期紀錄，查知無被告以在台配偶即原告為依親對象之入出境資料即在台居留相關資料，此有內政部移民署109年4月30日移署資字第1090045356號函文在卷可稽（見移送券第29頁）。且本院依原告提出結婚登記表（與戶政資料相同）被告之日本國所載之住所資料，函請外交部囑託送達移轉管轄裁定之司法文件，經駐日本代表處以109 年8月5日日領字第10910150150號函覆依址寄送無法送達之情，亦有該函暨所附之退件信封等件（見移送卷第55至58頁）可證。而被告經合法通知，對於原告主張之情事，未到庭答辯，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足見原告主張兩造長期分居生活，已無聯繫等情，堪信為真實。

（四）本件被告未顧及原告之感受，兩造婚後即失去聯繫，致兩造分居多年，毫無互動，無從聯絡，已與婚姻之本質有違。兩造之婚姻既已生破綻，而達難以繼續維持之程度，本院認被告對此可歸責，依前揭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訴請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至原告另主張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9款規定，訴請離婚，因原告本於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9款及同條第2項數項離婚事由提起離婚之訴，係合併提起數宗形成之訴，可致同一之法律效果，其訴訟標的雖有數項，而僅有單一之聲明，本院既認其中一項訴訟標的為有理由，自可即為原告勝訴之判決，就其餘訴訟標的即無再予審酌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30　　日

                                書　記　官　林毓青  



